
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电话：010-8857951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号韦伯时代中心 C座 23层 传真：010-88571033

邮编：100081

网址：http://www.zhongtianheng.com.cn

邮箱：Office@zhongtianheng.com.cn

关于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鉴证报告
中天恒专审字〔2026〕第 1018 号



目 录

项 目 起始页码

鉴证报告 第 1-2页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第 3-9 页



第 1 页 共 9 页

关于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中天恒专审字〔2026〕第 1018 号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康药业公司”）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止的《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进行了鉴证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编制《董事会关于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

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维康药业公司

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

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止的《董事会关

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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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鉴证报告仅供维康药业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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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浙江维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的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52 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11.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41.34 元，共计募集资金 83,134.74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

费用 7,215.86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75,918.88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0年 8月 1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

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3,259.32万元后，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72,559.56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323号）。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72,559.56

截止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注 1] B1 62,057.40

利息收入净额 B2 895.74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5,918.68

利息收入净额 C2 -43.03[注 2]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67,9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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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852.71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5,436.19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5,436.19

差异 G=E-F

[注 1]期初累计投入金额不含以前年度实际控制人占用的募集资金金额 5,400.05万元，其中

1,959.01万元于 2024年 4月 19日从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转入募集资金账户 3,441.04万元于 2024

年 11月 1日从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转入募集资金账户，总计 5,400.05万元。

[注 2] 2025年全年收到利息金额 69.99万元，产生手续费 0.22万元；历年与募集资金一同补

流的利息金额为 112.81万元，故 2025年本期利息收入净额为-43.03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

（深证上〔2023〕114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

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20年 9月 14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丽水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丽水莲都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经济开发区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丽水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

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有 2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丽水经济

开发区支行

1210206029100008883 0.00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19855101040035208 40,841,2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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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丽水莲都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丽水

分行

39010078801500000923 13,520,583.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丽水市分行

371478478159 已销户

合计 54,361,851.0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经 2021年 3月 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1年 5月 17日公司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对医药大健康产业园一期项目(中药饮片及中药提

取、研发中心、仓储中心)增加投资 9,720.94万元，以前年度已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 9,000.00

万元，本期从超募资金账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莲都支行 (银行账号：

19855101040035208)划转 720.94 万元至医药大健康产业园一期项目账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丽水经济开发区支行(银行账号：1210206029100008883)，累计已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 9,

720.94万元。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 医药大健康产业园一期项目（中药饮片及中药提取、研发中心、仓储中心）中研发中心

项目与仓储中心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1) 研发中心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属于技术研究开发类项目，为非生产性项目。研发中心不独立核算，技术成果

主要为公司生产产品使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2) 仓储中心项目

仓储中心项目属于服务类项目，为非生产性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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